
涵政办〔2019〕16号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涵江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设置量化的指导意见

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涵江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设置量化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涵江区关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股权设置、量化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落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确保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工作规范、有序进行，保障成员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根据《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委发〔2017〕24号)《中共莆田市委 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莆委发〔2017〕21号)《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涵委发〔2018〕2号）文件要求，参照其他县区好的做法，对我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设置管理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群众自愿，民主决策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选择并保障其应有权利。资产量化范围、股权设置办法须经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或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乡镇、街道批准。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依法办事的原则。把公开、公平、公正精神贯穿于股权量化的全过程，严格程序、依法操作。

（三）因村施策。各乡镇、街道要充分调查研究，因地制宜，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在成员资格认定和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采取“一村一策”的办法，按照资金、资产、资源设置股份的原则，综合或有选择地采取一种或多种资产量化方式，杜绝“一刀切”，制定适合本村的股份量化方案，合理量化集体资产。

二、总体目标

按照现代管理制度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借鉴股份制经营形式，以合作制为基础，把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监管有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运行体制。
三、方法步骤

股权设置、量化工作要按照界定股权量化范围、明确股权设置种类条件、折股量化等操作程序进行。

界定股权量化范围。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范围主要以经营性净资产和可盘活的资源性资产折股量化，折股量化资产的数额是指经清产核资、价值评估后的核实值。

1.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或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确认的《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报表》，对未入账资产和清理核增核减的资产进行会计处理调整账务，计算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额。

2.确定应量化集体经营性净资产总额，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份额。集体经营性资产一次性全部折股量化到人。

3.对财政投入扶贫项目形成的经营性资产，可量化为本村（社区）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有的股份，但分红对象暂时局限在贫困人口，在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后，扶贫项目形成的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性收入在本村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分配。

4.资源性资产经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后能产生效益的，可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或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确认将其转化为经营性资产，其价值评估后，一并计入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额中，并折股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运行受益一并按股分红给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5.对集体行政类和公共服务类的非经营性资产，明确归属，落实管护责任，不纳入本次股权量化设置配置的范围。各村可视情况而定，一般只登记产权，建立台账，制定保护性措施和正常运行管理办法。

6.对无经营性资产的，可只确股不确值，作为将来资产量化和收益分配的依据。

（二）明确股权设置种类条件。改革后的集体经济组织总股权设置种类和比例，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个人股的股权设置配置种类、比例（份额）和条件，由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或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民主商定，但原则上应遵循以下基本条件：

1.总股权设置的种类和比例。总股权一般设置集体股、个人股两种，总股权设置种类和构成比例，以及是否设置集体股，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或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根据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民主商定，但集体股不得超过总股权份额的30%。如设置集体股，原则上不再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成员福利费。集体股可用于处置遗留问题、补缴税费、社会保障支出和必要的公益性支出。

2.个人股股权设置配置的种类和比例。个人股一般设置基本股、农龄股（贡献股）两种，个人股股权设置种类和构成比例，由村民（代表）大会根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类情况民主商定，但基本股不得低于个人股股权份额的70%。

（三）折股量化，合理确定股权份额。各村可根据本地实际，选择以下方式进行折股量化：

1.集体经营性资产经评估后一次性全部折股量化到人；

2.资源性资产除依法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外，其余可转化为带来收益的资源性资产（山场、水面、林场、土地等）经评估折价后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或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研究，以股权形式全部折股量化到人，记录在股权中，明确股权，获得收益后按股分红；

3.财政投入扶贫项目形成的经营性资产，可量化为本村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有的股份，但分红对象暂时局限在贫困人口，在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后，扶贫项目形成的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性收入在本村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分配；

4.扶贫办、移民办等单位所投入的有明确针对性的项目资金，各村根据自身实际，在按照相关部门明确要求的前提下召开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或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针对性的设置优先股；

5.其他相关部门所投入的项目资金所建成的经营性资产，在无特殊要求的前提下，一律折股量化到人；

6.沟、渠、生产路等农业设施及电力、生产管理用房等生产服务性资产，明确管护权，落实管护责任，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7.非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各村可视情况而定，一般只登记产权（权属、名称等），制定保护性措施和正常运行管理办法。

不同资产类型的评估标准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或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确定，特殊有争议的，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可量化经营性净资产人均数额在1000元以上的村：建议股价设置以100元为一股；可量化净资产人均数额在500元至1000元，建议股价设置以50元为一股；可量化净资产人均数额在1至500元，建议股价设置以20元为一股。各村确定总股份数后，将应量化的集体经营性净资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资源性资产评估价除以总股份数，得到股份份额(每股的价值)。

村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以家庭户为基本单位，编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情况登记表及其汇总表。股份量化标准、量化结果等需张榜公布10天，并留存工作照片。
本指导意见未列明的，各村可根据工作实际和群众意愿适当调整。已列明的需要调整的，经过乡镇、街道审核后报区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本指导意见由涵江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指导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社区居委会参照执行。本指导意见与国家、福建省、莆田市及本区出台有关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设置管理的规范性文件相冲突的，从其规定。
────────────────────────────────────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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